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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收购资产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本次拟收购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●本次拟收购事项不存在关联交易。 

●由于市场环境等因素，本次交易尚未签订交易合同，也未履行相关程序，

可能存在终止的风险。目前双方就交易条件、交易价格等进行磋商，交易价格尚

不能确定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●公司承诺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

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筹划重大事项，公司

股票已于 2018年 1月 16日开市起紧急停牌。并于 2018年 1月 17日起连续停牌。

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7 日披露了《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8-004），于 2018 年 1 月 23 日披露了《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18-007）。  

一、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公司本次筹划的事项为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标的公司 51%的股权，标的公司基

本情况： 

1、公司名称：利百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资本：5000万人民币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余仲兴 

4、成立时间：2014年 8月 6日 

5、住所：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民主村 

6、股东及持股比例：余仲兴 77.95%、张宝家 12.25%、余柯均 4.90%、罗磊

4.90% 

7、经营范围：环保设备的研发、设计、制造、加工、安装、销售 

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生活垃圾热解气化处理系统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。

公司主要产品为小型垃圾热解气化处理成套装置，应用于中小城镇、农村生活垃

圾的分布式、减量化、无害化处理。 



二、交易情况概述 

公司组织有关人员对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尽职调查，本次拟收购事项

中涉及本公司的相关资产、交易价值、净资产、营业收入均不超过公司相关财务

数据的 50%，未达到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标准，不构成重

大资产重组。公司承诺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

项。 

公司与交易方之间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关联

关系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由于市场环境等因素，本次交易尚未签订交易合同，也未履行相关程序，可

能存在终止的风险。目前双方就交易条件、交易价格等进行磋商，交易价格尚不

能确定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目前有关各方正在进行方案论证，待相关工作完成后，公司将履行相应的审

议程序，签署相关协议并及时公告。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  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1月 30日 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
